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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与增值税合并计征的原则与方法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了消费税与增值税的合并计征必须满足公平原则、效率原则、财政原则和法治原则等四大税收

原则，然后提出两税合并计征的具体方法和进一步研究的基本思路，为两税早日合并计征与平稳税改做出了尝试。但本文

还存在着局限性：没有解决现行增值税中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交易时重复计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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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我国流转税的改革方向是以增值税代替营业

税，但通过分析可知，消费税与增值税在基本内容上存在着共

性，具有合并计征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当然，促成消费税与增

值税合并计征的根基在于，这是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从效率

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最为经济的选择。

一、两税合并计征的基本原则

两税合并计征不仅要求合并方法科学合理，更要在税制

设计上符合税收原则。

税收原则中的公平原则一经提出，就一直被众多著名的

经济学家所推崇。公平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

平，是指凡有相同的纳税能力的人缴纳相同的税收；纵向公

平，则是指纳税能力不相同的人应缴纳数量不同的税收。

传统增值税中的公平税负与公平原则的含义是有差别

的，它是指同样的商品有相同的税负。但由于增值税具有可转

嫁性，最终落在纳税人身上的税负就不一定符合公平原则：如

一件商品在穷人的手中税负是可观的，而同样的商品在富人

的手中税负是可忽略不计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在设计

税制时提倡以所得税———直接税为主体的原因。但由于各流

转税在税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充当着财政收入的

主力军，我们并不能废弃流转税。要克服流转税的转嫁性在目

前看来是异常困难的，而利用流转税的转嫁性实现公平原则

却是有可能的。我国的营业税在制定税率时就通过行业间的

差别税率达到公平税负、调节产业结构等目的，而我国的增值

税则秉承着非以纠正所得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为设计目的中

性特质。美国税务专家艾伦·A.泰特在他所编的《增值税：管理

与政策问题》中实行 17%的基本税率，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采

用 13%的低税率，在出口时才有可能采用零税率。

现实生活中，实行 17%税率的货物中包括奢侈品、生活必

需品、过度消费会危害社会和人体健康的消费品、高能耗消费

品等，如果我们对奢侈品实行较高的税率，而适度降低生活必

需品的税率，进而缩小贫富差距，那么就可以较为符合公平原

则的要求。如果我们对过度消费会危害社会和人体健康的消

费品、高能耗消费品等货物也实行较高的税率，那么增值税就

不仅可以实现普遍征收，还具有保护环境、社会和人体健康，

优化资源配置，调节产业结构等消费税的作用。如果将消费税

与增值税合并计征，就将更为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与此同

时，两税合并计征还可以简化征纳税的程序，进而满足现代西

方税收原则中的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要求税制的设计要讲求效率，即必须在税务行

政、资源利用、经济运转三方面尽可能提高效率。具体要达到

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尽量减轻纳税人的超额负担；二是要

尽量降低征收费用。而两税合并计征的原动力就是，要借助增

值税成熟而先进的征收管理实现对消费税的计征，进而降低

征收费用，减少偷、漏税行为，规避征税风险，增加财政收入，

这恰恰达到了效率原则中要尽量降低征收费用的要求。两税

合并计征将原来的两次纳税申报简化为一次，节省了纳税人

的时间和精力，减轻了纳税人的超额负担，这也满足了效率原

则中的另一个要求。

以上两个原则不仅是现代西方税收原则，同时也是我国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原则。同时，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

收原则还包括财政原则和法治原则两项。顾名思义，财政原则

是指设计税制要保证财政收入，法治原则是指要依法治税。通

过两税合并计征试图增加财政收入，减缓通货膨胀，这是目前

我国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制定新的税法则是

两税合并计征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

二、两税合并计征的征税范围与计征管理

通过两税的比较分析可知，我国增值税是根据年应税销

售额和会计核算水平将纳税人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

模纳税人进行征税管理，而消费税纳税人按纳税环节划分更

便于征税管理。差异产生的原因是课征制的不同。

消费税与增值税合并计征是建立在更为严谨的增值税征

税管理基础上的，鉴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基本包含消费税的

征税范围，只要将饮食业、商业、娱乐业举办的啤酒屋(啤酒

坊) 利用啤酒生产设备生产的啤酒纳入两税合并计征时的征

税范围即可。但由于现行的消费税并没有将高档家具、高档住

房和夜总会、酒吧、网吧等高档消费场所等纳入征税范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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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征税范围的“缺位”情况，那么，在两税合并计征时可适当

扩大原有的征税范围。

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进口货物的单位和

个人，为两税合并计征后的纳税义务人。特别地，委托加工应

税消费品时，需要规定受托方是两税合并计征后的纳税义务

人。这也解决了两税在计征管理上不一致的问题。

同时，现行消费税开征的目的主要是抑制不当的消费和

调节产业结构，所以两税合并计征后，可增加对生产和加工应

税消费品的单位必须符合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条件、否则不予

生产经营的规定。这样就能规范产业和市场发展，严把应税消

费品的质量关。

三、两税合并计征的税率与应纳税额计算

消费税与增值税合并计征采用增值税所适用的比例税率

可减少两税合并计征后计算应纳税额和进行征管的麻烦。两

税合并计征后在非应税消费品的税率和应纳税额计算方法上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需要调整税率的适用范围，如对于馒

头等关乎民生的日常消耗品，17%的比例税率确实较高，建议

将此类货物划分到 13%低税率的适用范围中。鉴于两税合并

计征可能使财政收入短时期减少，在税改的前三年可以延续

原基本税率 17%、低税率 13%和出口零税率的税率结构。在世

界经济全面复苏之后，建议将基本税率和低税率适当调低，以

减少通货膨胀给民众带来的不幸福感。

两税合并计征后应税消费品的部分不论在税率还是在应

纳税额的计算方法上都向现行增值税靠拢。首先就要将原来

的消费税由价内税变更为价外税，若在原有税率不变的基础

上进行计算，那么税改将使得消费税税负略微加重，是否要调

节税负主要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国家政策所决定。目前

看来，是以抑制不当的消费和调节产业结构为主，所以在新税

率的制定上暂不考虑消费税由价内税变更为价外税增加实际

税负的因素。其次就是将原消费税税率的三种形式统一为比

例税率，并与增值税的税率合并，做适当调节即可。最后将从

价定额法和复合计征法统一为按从价定率法计算应纳税额，

但注意要对一般纳税人采用税款抵扣制。

对于原适用比例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可以通过简单的税

率叠加的方式初步制定新的税率，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微调即可。如一般纳税人生产的一次性筷子原增值税税率

17%，消费税税率 5%，两税合并计征后的新税率为 22%（17%+

5%），如果此时国家希望减少一次性筷子的需求量，就可以上

调其税率，具体调整的方向和幅度都与实际需要挂钩。

对于原适用定额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则可以通过原增值

税和消费税的单位税负与单价的比值初步制定新的税率，然

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如一般纳税人生产的甲类啤酒，

若每吨出厂价为 5 000元（不含增值税，下同），那么一吨甲类

啤酒原增值税税负为 850元（5 000伊17%），原消费税税负为

250 元（甲类啤酒适用 250元/吨的消费税税率），两税合计

为1 100元，这样两税合并计征后的新税率则为 22%（1 100/

5 000伊100%），此时国家也可调节税率，具体调整的方向和幅

度与实际需要挂钩。

对于原适用比例税率与定额税率的应税消费品，也可以

通过原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单位税负与单价的比值初步制定新

的税率，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如一般纳税人生产的

白酒，若每斤单价为 100元，其原增值税税负为 17元（100伊

17%），原消费税税负为 20.5 元（100伊20%+0.5），两税合计为

37.5元，那么两税合并计征后的新税率为 37.5%（37.5/100伊

100%）。税率调节方法同上。

那么，当一般纳税人生产的是应税消费品时，在计算应纳

税额时就统一适用如下基本公式：应纳税额越当期销项税额原

当期进项税额。那么之前“对于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

应税消费品（范围仅限 11个方面）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准予

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扣除已纳税额”的规定就可以取消，

只要是从一般纳税人处购买的应税消费品，按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载明的税额即可抵扣，对于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

同样适用，只是进口应税消费品提供的是海关专用缴款书。

在现行税制下，消费税并没有给小规模纳税人特别的照

顾。那么在制定新的征收率时，我们可直接将据原增值税的征

收率计算的增值税税负与据原消费税适用税率计算的消费税

税负合计，除以应税消费品的价格，即可得出新的征收率。如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白酒，若每斤单价为 100元，其原增值税税

负为 3 元（100伊3%），原消费税税负为 20.5 元（100伊20%+

0.5），两税合计为 23.5 元，则两税合并计征后的新征收率为

23.5%（23.5/100伊100%）。那么，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

方法也是从价定率法，基本公式为：应纳税额越当期应税销售

额伊征收率。

四、两税合并计征的出口退（免）税政策

当我们以增值税为基础确定了纳税义务、计征管理、适用

税率和应纳税额计算方法之后，对于出口退（免）税的政策势

必也要向增值税的政策靠拢。换言之，无论何种纳税人，在出

口货物时均适用零税率。而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外贸企业代

理出口自产货物采用免抵退税政策，外贸企业收购货物出口

采用先征后退政策。

现行税制中，消费税的退税率与征税率是相同的，而增值

税退税率与征税率不一定相同。如果要保留此差异，对于出口

应税消费品的退税率需要重新计算，基本思路是用增值税的

退税率加上消费税的征税率来确定。

【注】本文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院级课题的阶

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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